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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系某物流公司员
工 ，2012年入职后一直从
事配送工作。 2019年5月，
因配送站区路线调整，张
某多次不服从工作安排，
受处分后向物流公司提交
病假条， 休病假至5月31
日。其后，张某未再向物流
公司提交病假条， 也未履
行任何请假手续。期间，物
流公司采取向张某发手机
短信及电子邮件、 通过快
递发送返岗通知书、 登报
公告返岗通知书等多种方
式， 催告其返岗上班或履
行请病假手续， 但张某均
未回应。

2019年7月19日，物流
公司以张某自2019年6月1
日起连续旷工3天以上、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
由， 以手机短信和快递的
方式向其发出 《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收到《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的当天，张某向
物流公司快递寄出了多份
病假条， 称自己一直休病
假无法履行请病假手续。

公司认定张某旷工并
解除劳动合同合理吗？

法律分析
请假制度是公司管理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于公司合理合法的管理制
度， 每一名员工都有义务
遵守。本案中，公司做法是
合理的。

首先， 张某虽主张一
直休病假无法履行请假手
续， 但其完全可以向公司
邮寄病假条， 或向公司主
管发送手机短信请假，就
像他收到 《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 当天所表现的那
样。 但遗憾的是张某始终
未提供证据证明请假获得
批准。 张某虽主张未收到
物流公司催告返岗的多条
手机短信， 也未收到物流
公司手机短信发出的 《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这
与其后来既发短信又邮寄
病假条的做法相互矛盾。

其次，公司通过“向张
某发手机短信及电子邮
件、 通过快递发送返岗通
知书、 登报公告返岗通知
书等多种方式， 催告其返
岗上班或履行请病假手
续。 ”可以说，几乎穷尽了
所有通信手段与张某联
系，因此，公司已经尽到了
通知义务， 也给了张某辩
解的机会。

再者， 张某所患疾病
并非必须住院之疾病，更
是远远未病到不能发短
信、 不能发邮件与外界联
系的地步， 可他却在长达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既不与
公司联系， 也不对公司通
知作出任何回应， 显然具
有违纪的恶意。

最后， 张某入职公司
已经5年了，作为一名老员
工， 他对公司各项制度尤
其是请假制度不可能不了
解，因此，公司按照规章制
度认定其构成旷工， 并采
取合理方式通知其解除劳
动合同的做法合理合法。

周卫法 律师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案情简介
小冯在北京大兴区一家公司

担任司机。 2019年10月， 他因事
离京回到河北老家。 在此期间，
公司与他协商一致， 同意他停薪
留职。

从2020年1月开始 ， 全国范
围内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疫情， 小
冯所在公司根据国家有关疫情防
控要求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 制
定了相关防疫制度并张贴在公司
信息公示栏中。 同时， 公司还制
作了责任告知书， 要求每名员工
签字确认。

在责任告知书中， 公司要求
“新返京人员在集中观察区观察
14天后上岗并严格遵守公司相关
规定”， 在防疫制度上载明 “外
省返岗员工按照公司要求集中在
公司宿舍居住， 不得出京， 未经
允许不得出公司及出京返家” 等
规定。

2020年2月4日， 小冯回到工
作岗位。 因为当时正值疫情防控
的严峻时期， 公司要求他针对防
疫制度签署人员责任告知书。 对
此 ， 小 冯 明 确 表 示 同 意 并 签
字确认。

2020年3月26日 ， 小冯回房
山区办理私事。 此后， 他直接驱
车离京回了河北老家。 公司得知
该情况后联系小冯， 小冯说因为
太久没有回老家要拿换洗衣物就
回去了。

公司告知小冯： 因其未经报
备同意私自离京， 违反了公司的
防疫制度， 公司决定解除其劳动
关 系 并 通 知 其 回 京 时 办 理 离
职手续。

小冯不认同公司这一做法，
遂诉诸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
向 其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赔偿金。

仲裁裁决
仲裁委审理认为， 小冯对公

司制定的防疫制度已经知悉并在
责任告知书中签字确认， 其应该
遵守企业相关的制度规定。 疫情
防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全
体公民的责任 ， 2020年3月26日
北京市仍处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应急响应， 出京人员返京不
仅需要提前向社区 （村） 报备，
回京后还需按规定居家隔离， 而
小冯未经报备私自出京不仅有违
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也违
反企业防疫相关规定。

疫情之下， 作为用人单位，
对于严重违反本单位规章制度的
行为， 当然可以依法与涉事员工
解除劳动关系。 据此， 仲裁委依
法裁决驳回小冯的仲裁请求。

法律分析
对于上述仲裁结果， 或许有

人认为公司的解除行为太过草
率。理由是：小冯回京后不是可以
居家观察之后返岗提供劳动吗？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疑问貌
似有理，但是，把它放在大背景中
更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

事实上， 这起劳动争议案件
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员工与公司在
履行劳动关系权利义务范畴内发
生的纠纷， 而是在举国上下共同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关 键 时
期如何规范员工行为、如何处理
遵章守纪与恪守法律法规的重要
问题。

自2020年1月24日起 ， 北京
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机制， 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重中之重， 以确保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北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20年2月9日
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
（村）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进
一步明确要求外地返京人员应及
时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村） 报告
健康情况……对于隐瞒、 缓报、
谎报有关信息或阻碍疫情防控工
作人员履行职务的， 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

本次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涉案企业根据特殊时期特
点制定了出京报备制度， 完全符
合 《突发事件应对法 》 中关于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 定期检查本单位各项安全防
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的规定
要求， 其对于不能出京的员工提
供了员工宿舍， 也体现了人性化

管理， 这种防疫制度可以说既合
理又合法。 而小冯因私出京时间
为2020年3月26日， 彼时北京尚
未实现与天津 、 河北健康码互
认 ， 河北应急响应级别仍为一
级， 其未经报备私自出京可能带
来巨大风险， 该行为不仅涉及小
冯自身的健康， 更关乎其居住社
区、 工作场所内所有接触的人员
的生命健康。 兹事体大， 必须落
实责任！

本案中， 仲裁委充分重视涉
事 企 业 以 教 育 告 知 先 行 ， 未
搞 不 教而诛的做法 ， 同时也给
少数劳动者敲响警钟。 在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 用人单位
开展复工复产工作所面临的劳动
管理和规章制度问题， 会与正常
情况下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因
此， 用人单位要有针对性地将特
殊时期的特别规定、 注意事项 ，
以 及 违 反 相 应 制 度 所 会 产 生
的 不 利 后 果 ， 对 劳 动 者 进 行
重 点 教 育 、 宣 讲 ， 使 劳 动 者
能 够 准 确 认 识 和 理 解 。 用 人
单 位 在 抗 击 疫 情 复 工 复 产 过
程中 ， 对于在工作过程中出现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规章制度，
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劳动者， 有
权选择坚守纪律底线， 依据依法
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有关法律规
定， 按照法定程序与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

王泓钧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

员工违反企业防疫制度被解聘
多次催告拒不返岗
补假条也可定旷工

案情简介
对于员工提出辞职请求后用

人单位需要多长时间作出批复，
法律法规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偏偏在这个问题， 小徐与其所在
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

小徐说， 他曾经在10个月前
向公司提出过辞职请求，但是，公
司没有批准。此后，他就继续在原
岗位上班。 然而， 出乎他意料的
是， 公司竟然在10个月后又以同
意其辞职为由， 让其办理离职手
续。 这一下，让他十分恼火！

据了解， 小徐于2017年春节
后入职一家物流公司从事会计工
作。 同年4月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
同， 约定其合同期限为即日起至
2018年3月31日结束。 合同到期
后， 公司未提出终止， 他就继续
在原岗位工作。

后来， 小徐有了新的工作机
会。 于是， 他于2018年4月28日
向公司递交辞职信 。 信的内容
是： 本人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工

作 ， 现正式向公司提出辞职申
请 ， 自愿解除与公司的劳动合
同， 即日起离职， 请公司做好相
应安排， 做好工作交接。

由于机会转瞬即逝， 小徐跳
槽未跳成， 而公司也未立即批准
他的辞职请求，所以，他就安下心
来在公司工作。 岂料， 过了10个
月，即2019年2月28日，公司通知
他：因你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且
你已提交辞职信， 根据你在合同
到期后拒绝新的工作安排、 拒签
新劳动合同及2019年1月连续旷
工2天的事实， 同意你的辞职申
请，即日办理离职手续。

接下来， 公司停缴了小徐的
社会保险， 也未向其发放最后两
个月的工资。

法院判决
小徐不满意公司的决定， 以

公司应当向其支付被拖欠工资、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
额、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
由，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但未被受理。 于是， 他向法
院提起诉讼。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对于到
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 公司
称小徐不愿意续签。 小徐予以否
认，并称公司拒绝与他续签合同。

法院审理认为， 《劳动合同
法》 第82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本案中， 小徐在其劳
动合同期限届满后未与公司续订
劳动合同， 但实际上继续在公司
工作， 公司应当依法在一个月内
即在2018年4月30日前与其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如果其经公司书
面通知后不与公司续订劳动合
同， 公司应当书面通知其终止劳
动关系 。 然而 ， 公司没有这样
做。 在此情况下， 公司应当依法
向小徐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9
年2月21日期间的二倍工资。 经
计算， 二倍工资差额为23568元。

对于公司是否应当向小徐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问
题， 法院认为， 《劳动法》 第31
条规定 ：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 这是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的条件和程序， 在其提
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无须征得用人单
位的同意，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办
理有关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 本
案中， 小徐提出辞职后， 公司没
有在一个月后与其办理离职手
续。 此时， 小徐继续为公司提供
劳动， 公司亦支付其劳动报酬，
应当视为双方对是否解除劳动关
系重新协商一致， 同意继续履行
原劳动合同。 在此情况下， 公司
再以同意辞职申请为由解除与小
徐的劳动关系违法。 由于公司不
能提供证据证明小徐确有旷工行
为， 所以， 应当向其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为10492元。

据此 ， 法院作出了相应判
决。 近日， 公司履行了判决所确
定的义务。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公司上班， 目前在

休产假。今天，单位的人力资源主
管突然告知，给我降薪2000元，还
说产假期间就这样， 态度十分强
硬。 请问公司这样做是否合法？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第五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
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
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 与其解
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据此， 用人单位降低您产假
工资是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

法条链接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五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

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资， 予
以辞退， 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
合同。

明知防疫制度禁止规定 仍然不经报备私自出京

员工请辞10个月后才获批，单位被判赔3万多

用人单位擅自降低产假工资违法


